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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外研究案
廠商評選須知

一、本案將由本基金邀集專家學者及基金人員組成評選委員會，依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及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」辦理評選。

二、評選程序

（一）由本基金成立之評選委員會辦理評選。

（二）由本基金就申請者繳交之文件，依規定作資格及形式要件審查。如所檢附資料不全，不得參加後續評選。若有需要，本基金得要求投標廠商提供證照正本。程序如下：

1. 由召集人作背景說明、報告廠商資格審查結果及評選辦法。

2. 資格審查通過之廠商，應依本基金通知，出席評選會議進行簡報，依抽籤決定簡報順序。

3. 簡報時間以30分鐘為限（但資格審查通過之廠商如有3家（含）以上，簡報時間改以20分鐘為限），本基金備有筆記型電腦或投影機設備，廠商亦可自行攜帶備用，廠商出席最多以4人為限。接受評選委員詢問，詢答以10~15分鐘為原則，並得酌予延長時間。

4. 評定方式採序位法，由評選委員就評選內容進行評比，並依評比高低分數個別評定序位。

5. 依評選評定之序位統計各參選廠商之名次總和（序位總和最少者為最優勝序位；如有兩家(含)以上廠商總序分相同，以獲評序分1分(第一名)較多者為優勝）；如再相同，則由評選委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之。

6 評比統計完成，統計表由各出席評選委員核對無誤並簽名後，由召集人宣布廠商優勝序位。

7. 評選結果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決定無法評定優勝廠商時，予以廢標。平均分數未達70分者視同無法評定優勝廠商。

3、 評選項目、評分標準及權重
	項次
	評分項目
	評分標準
	權重%

	1.
	對本案需求計畫書之瞭解能力
	（1）對住宅地震保險制度實施情形及現行本保險相關規定之瞭解
（2）本案研議方向及工作內容之瞭解
	15

	2.
	廠商研究企畫書之完整性、可行性及計畫執行方式
	（1） 完整性
（2） 可行性
（3） 執行方式
	15

	
	
	(1) 
	15

	
	
	(2) 
	15

	3.
	廠商、計畫主持人及助要工作人員之經驗及專業能力
	（1）工作經驗、過去研究案執行績效、評鑑結果
（2）專業能力
	20

	4.
	經費預算配置
	經費運用及分配之合理性
	5

	5
	簡報與答詢
	（1）簡報內容詳實性
（2）完整回答委員提問
	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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